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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台灣需要社會住宅？
台灣需要什麼樣的社會住宅

孫一信

立委陳節如國會辦公室主任

「人的倫理能力與團體的大小是呈現反比的

相互關係。」是美國政治神學家尼布爾重要的的

核心理念。而這個核心理念正好可以描述台灣的

住宅問題。

一、台灣當前面臨的住宅問題

住宅問題從工業革命以來，一直是每個社會

不斷在面對的棘手問題，從恩格斯在1887刊載於

社會民主黨人報，並收錄於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的

「論住宅問題」，以及其評論普魯東主義和資產

階級怎麼樣解決住宅問題。關於住宅的論戰和各

種嘗試，不斷出現在各個歷史的階段，也在不同

的國家產生不同的結果。

恩格斯提出的解決方法很簡單，那就是「剝

奪現在（當時）的房主，或者讓沒有房子住或現

在住的很擠的工人搬進這些房主的房子去住。只

要無產階級取得政權，這種具有公共福利形式的

措施就會像現代國家剝奪其他東西和徵用民宅供

軍隊宿舍那樣容易實現了」（恩格斯馬克思選集

第三卷156-157頁）。

回到台灣的住宅脈絡來看，當前面對北部地

區全世界排名第三高房價現況以及房價所得比恐

怕世界第一的問題，豪宅的數量逐步增加；貧富

差距因為稅制不公造成前後5％家戶所得差距高

達75倍，創台灣歷史記錄；一般民眾的薪資水準

倒退十二年，窮忙族高達三百萬；國內有一百萬

空屋，卻有三成的家庭沒有自己的房屋。社會的

階級對立和世代間的不公義，在住宅問題上面表

露無疑。老實講，恩格斯的論述在台灣當下是非

常吸引人的解決策略。

國民住宅計畫、政策和法律，是台灣工業

發展過程當中，政府提出的解決策略。國民住宅

確實解決了一些住房不足的問題，讓工業化過程

移居城市的勞工可以用合理價格購買房屋。但國

宅政策以對抗房地產投機來塑造國家形象，作為

國家合法性的號召，最後卻因國家售出所有權，

「作為個人，人相信他(她)們應該相互友

愛與服務和建立正義。但作為社會、經濟

和國家群體，人們卻照其權力所能來盡其

取其所要。」

道德的人與不道德的社會

—雷茵霍．尼布爾

建築設計新議題

陳節如委員舉辦社會住宅的命運與機會公聽會，需多追求

自立生活的身障朋友踴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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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地點大家搶購有如樂透抽籤，較偏遠地點卻

滯銷；國家蓋的房子，最後卻變成市場交易的標

的，再怎麼蓋都無法解決弱勢民眾的居住問題，

買不起的還是買不起，最後國宅政策宣告終止。

當前我國面臨的問題並非住宅存量不足的問

題，而是房價過高。根據國產局局長表示，台北

市新北市超過500坪以上公有非公用土地大約有

36公頃，以這樣的土地供給存量，以及現有台北

市新北市出租國宅以及平宅供給量，是不足以撼

動大台北地區房價。高房價的問題必須從資訊透

明和金融手段著手。顯然要以社會住宅解決高房

價問題的效果相當有限。

因此政府首要應該面對的是在高通膨、高

物價、工作貧窮者大量增加（低工作所得）、國

家掌握越來越稀少的土地資源、民眾普遍把住宅

視為投資財而非消費財的心理因素情況下，如何

解決弱勢民眾的居住問題。這就是社會住宅的命

題。

二、讓人眼花撩亂的各種住宅新名詞

和粗糙的政治操作

去年台灣突然變成五都，我們除了在全球有

密度最高的直轄市以外，我們的直轄市還可以連

在一起（台南市和高雄市），還可以一個包一個

（新北市包住台北市）。台北市和新北市因為高

房價關係，住宅問題突然變成去年的選戰焦點，

行政院也推出興建平價住宅（後更名為合宜住

宅）的政策；財政部國有財產局推出標售地上權

興建公益住宅（後來銀髮族和學生住宅因為居民

抗議根本沒標）；今年經建會主委劉憶如更推出

一個全新的標售地上權七十年的現代住宅。

以下一一簡述各種住宅政策的問題。

1、社會住宅：

行政院協調眷村改建後的五塊地，撥給台北

市三塊地，新北市兩塊地蓋社會住宅，但卻遭居

民嚴重抗議，郝市長跑到公聽會第一線表示只要

有居民抗議就不會執行，等於是鼓勵居民抗議，

卻沒有負起行政長官應該有的責任。且社會住宅

到底蓋給誰住？誰來興建？誰來管理？更沒有經

過嚴謹需求評估。

2、公益住宅（財政部）：

財政部國有財產局跟著也推出內湖銀髮出

租住宅和杭州南路附近的學生出租住宅，國產

局公益標售地上權，限定銀髮單人房租金上限

20,000、雙人房30,000；學生一坪不超過1,200。

銀髮族如果夫妻一個月可以付30,000元房租，

還算是社會弱勢嗎？學生租個八坪每月得負擔

9,600元，這樣算便宜嗎？怪不得負責規劃的戴

德梁行招商時來了上百家業者。國產局局長面對

租金太高的質疑，表示「業者估算如果低於這個

租金水準，會沒有人有意願承標興建。」

3、合宜住宅：

行政院庶民行動方案推出的合宜住宅，推出

在機場捷運線林口A７站、板橋浮洲等地興建合

宜住宅。合宜住宅的問題除將重蹈國民住宅政策

的錯誤外；A7站合宜住宅計畫每坪高達15萬，如

果以A7站合宜住宅最小的住宅單元30坪來算，那

麼房屋售價還是要450萬，加上裝潢、家具或車

庫少說要600萬。依據主計處公佈去年平均每戶

可支配所得，最低20％的家庭為28萬2仟元；第

社會住宅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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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低的20％為54萬5千元，以這個數字推算，最

低所得家庭要21年，次所得組家庭要11年才能買

的起合宜住宅。合宜住宅並沒有為最弱勢的人解

決住宅問題。

4、現代住宅：

民國八十六年台北市政府曾經嘗試在內湖

的影劇五村（102戶）、木柵的萬寧（316戶）和

萬安（8戶）等三處國宅試辦出售地上權模式，

購買者有房屋所有權，但沒有土地所有權，所以

每年需要付給台北市政府土地租金。（影劇一

年50000；萬寧一年21000；萬安63000）這些年

來，居民到處陳情希望能夠取得土地的所有權，

台北市政府也因此承受來自市議會、立委甚至監

察院的壓力，現在台北市擋不住壓力，已經宣佈

今年底要將土地所有權賣給住戶。台北市426戶

地上權國宅都擋不住，一萬戶現代住宅以後遊說

要出售土地，不管是誰當政都承受不了這種壓

力。我們不能只看香港和新加坡有公屋、組屋，

就想學人家，香港和新加坡是屬於公有土地政

策，而我國走的是私有土地政策，我們不可能在

私有土地財產權的大海當中建立一個公有土地制

的孤島，那早晚會被淹沒。

且台北京站是設定50年的地上權，目前一坪

售價網路上標價是每坪45-50萬，而鄰近建物一

坪也是大約50-60萬。如果以這樣來看，如果設

定地上權70年，那售價應該要在更高才對，這樣

可以幫助弱勢民眾買房嗎？ 

建築設計新議題

國民黨執政後，行政院於立法院第七屆第一

會期撤回住宅法，有三年的時間可以提出新的住

宅法草案，但是卻一再延宕至今未再提出；行政

院可以編列社會住宅預算，但我們翻遍預算書卻

連規劃費也沒有編列；行政院在組織改造的過程

應該告訴我們將來會是由哪個部會、哪個機關來

主管全國住宅事務，但在內政部組織法裡面有國

土管理署，住宅卻仍是三級機關的一個組。行政

院核定的「健全房屋市場方案」營建署的「100-

103年整體住宅政策實施方案」也沒有將社會住

宅納入具體推動方案內。

台北市安康平價住宅外觀與居住狀況，雖然老舊但畢竟還是個避風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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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多來，大家已經搞不懂政府推出的「平

價」、「合宜」、「公共」、「公益」、「社

會」還是最新出現「現代」住宅到底是什麼東

西。總之，套句學者的說法是政府已經亂了方

寸。

三、社會住宅是什麼？

社會住宅有五個特質，包括：國家支持興

建、國家補貼、地方政府或非營利組織執行住宅

管理、非市場租金以及低所得家戶居住；也有學

者說，社會住宅是將住宅去商品化，以社會中經

濟弱勢全體為主要對象，企圖達成全民居住品質

提昇，使人人有屋住，人民有住得起的住宅。

依照陳節如委員版住宅法草案，社會住宅：

指由政府興辦或獎勵民間興辦，用以出租予經

濟或社會弱勢者居住

之住宅。（法案說明

欄文字：考量尚有部

分經濟或社會弱勢者

難於民間承租適居或

負擔得起之住宅，爰

由政府核定興辦社會

住宅，用以專供其租

住，以解決其居住之

問題。）

經濟及社會弱勢者包括：一、低所得家庭。

二、單親家庭。三、生育子女三人以上，且皆尚

未成年。四、六十五歲以上之老人。五、受家庭

暴力或性侵害之受害者及其子女。六、身心障礙

者。七、感染人類免疫缺乏病毒者或罹患後天免

疫缺乏症候群者。八、原住民。九、災民。十、

遊民。十一、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者。住宅

法草案也定義社會住宅為社會福利設施，

顯見因社會住宅服務對象的特殊性，因而必

須加入更多社會福利服務的考慮。社會住宅的規

劃不僅土地問題要解決，興辦模式、經營模式、

住民對象評點制度、入住後的管理和福利服務的

輸送皆需要有完整的配套思考。以避免產生標籤

化、污名化、營運無以為繼的問題。

社會住宅因為不同的入住對象，又可區分

為：一、不需協助居住形式；二、在宅支持居住

形式；三、照顧住宅居住形式等類型。不同的對

象應有不同量體、區位、住宅格局與設施、經營

管理、相關福利服務輸送機制的規劃。

四、在限制條件底下，我們應該以何

種社會住宅為最優先規劃開辦？

台北市社會局管轄的1544戶平價住宅提供

給低收入戶居住，常常因為年代久遠被批評建築

老舊且有被標籤化的問題，但現實上，這些平宅

社會住宅專輯

以單親家庭為對象的延吉平宅，如果平宅都像這樣就可以

擺脫被標籤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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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時住滿著低收入戶，候補的名冊一大串。也有

很多人嫌棄台北市的3833戶出租國宅，說它難管

理，住兩年就要搬離，但是符合條件的候補名單

更長。當房價早已超過民眾所得可以負擔的水

準，政府提供的平價出租住宅就會變成人民非常

重要的避風港。

荷蘭社會住宅占住宅存量高達34%，今年來

訪參加社會住宅國際研討會的荷蘭代表，包括政

府官員、基金會執行長也都住在社會住宅，他們

只要未達60％所得分位者皆可提出入住申請。但

截至目前為止，政府提供符合社會住宅定義的住

宅數量僅占全國住宅總量0.08%。

在有限的資源下，我國社會住宅應以社會絕

對弱勢者為優先提供社會住宅的對象。例如：台

北市高達52％住宅屬於五樓以下沒有升降設備和

無障礙環境的住宅，造成希望自立生活的肢體障

礙者或獨居老人租不到、租不起、進不去；又例

如台北市政府委辦的建軍國宅智障者團體家庭，

十年前四戶，現在還是四戶，對智障者、精障者

的社區式、去機構化的服務一直推展不起來；而

遭受家庭暴力或性侵的特殊境遇家庭，也需要一

個中繼安置的家庭單元；當然還有在排隊進平

宅、或租用不符最低居住生活條件（甚至違建）

的低收入戶。

前述族群應該要被優先照顧，未來社會住宅

戶數增加時，再依序接受一定所得分位條件以下

的非低收入戶家庭申請。

社會住宅的租金思維，絕不能如內政部江部

長所言以市場租金七折方式定價。應該改以入住

家戶可支配所得的一定比例來界定其應繳納租金

上限，再由政府補貼其租金差額，否則仍無法照

顧到絕對弱勢者。

社會住宅的興建，應比照香港模式，低樓

層部分規劃設計各式各樣兒、少、婦、老、殘的

社會福利服務中心，例如老人日托、兒童公托公

幼、兒童玩具圖書館、婦女服務中心、身障者庇

護工場、身障家庭資源中心等，由政府取得所有

權，並採公設民營方式委託民間非營利社會福利

機構經營管理，以彌補都市化的地區社福單位因

為租金太高或其他公安、消防、無障礙等硬體因

素找不到適合提供服務的場所。

另一方面，由於福利服務的提供，會有更多

社區居民近用社會住宅設施，可避免被標籤化命

運。

至於學生或青年族群屬於短暫需要，應該朝

向由學校增建學生宿舍、發放租金補貼及健全租

屋市場方向著手。

五、結論：

基於以上說明，筆者認為社會住宅應定位為

「公共社會福利資源」以協助社會與經濟弱勢家

戶提升居住水準，整合居住服務與社會服務，並

建築設計新議題

即將拆除的福德平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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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住宅專輯

建立對弱勢家戶多元照顧的社會福利整合服務體

系。

社會住宅是公共資源，初期應以最弱勢與相

對弱勢家戶為優先照顧對象，必須為只租不售，

並依據合理負擔能力給予不同的補貼，不應採取

相同租金水準方式辦理。政府對最弱勢家戶（經

濟與社會弱勢程度均高者）之社會住宅提供，不

應僅限補貼觀念，應採取政府責任觀點，將保障

最弱勢家戶之基本生活水準視為政府之基本職

責，即使免費也應該提供。

社會住宅之主管機關應超越現行主管的營

建署國宅組，由更高位階之行政官員召集住宅委

員會，通盤整合住宅部門（營建署）、社政部

門（社會司、兒童局、家暴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

等）、土地資源管理部門（財政部）與民間資源

進行規劃。

社會住宅之規劃應依經濟弱勢、社會弱勢者

的居住需求，以及土地之可得性規劃，採集合式

與分散式興建均可。但不宜將社會住宅集中興建

在偏遠郊區。

台北市及新北市的房價所得比和其他縣市相

比確實偏高，但因社會住宅需求者的特殊屬性和

分布，需求者不會僅限北部二都，政府應跳脫偏

狹的台北觀點，將視野擴及全國各區域。

附件：

社會住宅的命運和機會公聽會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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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政院對社會住宅政策之推動不宜急就章

式地亂開支票，而應有規畫、按期程推動。

二、社會住宅之規劃應依經濟弱勢、社會弱勢

者的居住需求，以及土地之可得性規劃，採集合式

與分散式興建均可。但不宜將社會住宅興建集中在

偏遠郊區。

三、為及早確定社會住宅之定義、主管機關，

並促使社會住宅的評估、計畫、興建、管理、服

務、配置、資源取得等政策執行取得法律授權，建

請行政院盡速完成住宅法草案研擬，並送立法院進

行立法作業。

四、配合社會住宅之政策推動，建請經建會就

「健全房屋市場方案」、營建署就「100-103年整體

住宅政策實施方案」重新檢討，並將社會住宅納入

具體推動方案內。

五、建請內政部於社會住宅政策規劃期間應邀

集民間團體、專家學者就不同社會弱勢及經濟弱勢

需求人口所需之社會住宅類型，包括：一、不需協

助居住形式；二、在宅支持居住形式；三、照顧住

宅居住形式等類型進行討論。並針對各種社會住宅

類型的入住對象、住宅格局與設施、經營管理、相

關福利服務輸送機制等議題進行研議。

六、請內政部於二個月內邀集相關部會、民間

團體代表、學者專家就以下議題進行研議討論，並

將會議結論送委員辦公室：

1. 社會住宅服務對象需求調查：請內政部儘

速針對各社會福利法規規定之社會及經濟弱勢者，

住宅現況及需求，進行調查及統計評估。

2. 補貼制度規劃：建請內政部彙整現行營建

署主責之各項利息、房租補貼方案，及各社會福利

法規對於社會弱勢及經濟弱勢之各項住宅補貼規

定，進行社會住宅的補助制度規劃，並提出對象之

資格、補貼方式之評點原則。

3. 興建模式評估：建請營建署針對不同形式

的社會住宅興建模式，邀集地方政府進行可行性評

估，包括：政府興建政府經營、政府興建民間經

營、政府提供土地獎勵民間興建並經營等模式進行

比較。

4. 權責機關確認：為推動社會住宅政策，請

內政部就後續推動之中央主管機關及各部會之權

責、中央與地方政府之分工進行商議確認。


